附件7
[bookmark: _GoBack]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承诺书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《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》及《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》等规定，本人依法参加律师执业年度考核，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：
（一）获得行政或行业表彰决定、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情况
1.本人年度内是否获得行政或行业表彰决定。
如获得，请写出具体决定名称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）
2.本人年度内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。
如受到过，是何种处罚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）
3.本人年度内是否受到过行业惩戒。
如受到过，是何种惩戒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）
（二）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情况
1.本人遵守宪法和法律；
2.本人遵守北京市律师协会章程，执行北京市律师协会决议；
3.本人遵守律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和律师行业规范；
4.本人接受北京市律师协会的考核、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，并已按规定办理会员登记手续；
5.本人已参加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的继续教育；
6.本人承担北京市律师协会委托的工作，履行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；
7.本人自觉维护律师行业声誉，维护会员间的团结；
8.本人已按规定缴纳会费；
9.本人接受并履行北京市律师协会作出的生效惩戒决定；
10.本人接受所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、指导和监督；
11.本人已履行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范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如有其他情况，请说明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）
本人承诺上述内容属实，如提供虚假材料，由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(签名)：        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   　  年    月    日    


